
重庆市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实施办法

(1998年6月30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2号发布)

第一条　为加强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民兵武器装备管
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兵武器装备，是指配备给民兵使用和储存的武器。弹药和军事
技术器材。

第三条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民兵武器装备的管理，均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在市人民政府、警备区的领导下，由警备区司令部负
责。

军分区、县(含县级市、市辖区，下同)人民武装部和乡镇人民武装部、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武装部，具体负责本地区、本单位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应当加强对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的领导，督促有
关部门和单位做好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军事机关做好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
作。

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的要求，把民兵武器装备管理纳入管
理计划，做好各项工作。

第六条　县以上军事机关应当按照上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的规划和要求建立民兵武
器装备仓库。县级民兵装备仓库的建设按照人武部与仓库合一或训练基地与仓库合一的原
则，库房建设规模180至250平方米，附属设施用房290平方米。地级民兵装备仓库的建设规
模按照1000 至2000平方米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配备民兵武器装备的乡镇人民武装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建立民兵武器装备库室。

第七条　县以上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划定为军事管理区。

第八条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库区地面、地下和空中不得兴建与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无关
的设施。

第九条　安排建设项目或开辟旅游景点，应当避开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确实不能避开
的，经市人民政府、警备区批准，可将民兵装备仓库迁移。迁移所需费用由安排建设项目
或开辟旅游景点的单位负担。

第十条　在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安全控制范围内要安排建设项目、采矿或开辟旅游景
点，应当征得当地军事机关同意，并不得危害民兵武器装备安全和使用效能。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的安全控制范围，由当地军事机关根据有关规定确定，并向当地城
市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新建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应当符合所在地的城市规划或乡镇规划，选择水、
电、交通、电话便利的地方。地级民兵装备仓库应避开居民区、工业区、矿区、行洪渠、
泄洪区、高压输电线路以及其他妨碍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的安全设施。

第十二条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应当分设武器、弹药、装具器材、零配件、拭油料、火
工品、炸药等库房和值班室、警卫室。库房建筑应当不低于砖混结构，达到六面坚固，安
装钢制密闭防盗门窗，符合技术要求。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库区围墙不得低于二点八米，并按规定架设铁丝网和脉冲电网。

第十三条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必须配备性能可靠的报警、避雷、通信、消防等设施或
设备。

第十四条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应当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联防组织，制定防爆、防
火、防汛、防盗和应付其他突发事件的联防预案，定期召开联防会议，每年组织一至二次
联防演练。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附近至少建立一支民兵应急分队。

第十五条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应当按规定配备看管人员，看管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
件：

(一)政治思想好;

(二)身体健康;

(三)受过基本军事训练;

(四)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五)保管年龄为20周岁至55周岁(警卫人员年龄为20周岁至50周岁)的男性公民。

第十六条　选配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看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政治审查、体格检查
和业务培训，经考核合格后，由同级军事机关审批同意，会同地方劳动、人事、组织部门
批准后，报经重庆警备区职工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按照渝发〔1991〕37号文件规定办
理。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看管人员优先从退伍军人中录用。

第十七条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应当建立健全警卫值班制度。

看管人员应昼夜巡逻警戒，不得坐岗、卧岗、脱岗。值班、带班人员应当在职在位，
督促检查看管人员做好巡逻警戒工作。

第十八条　各级军事机关应当对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看管人员定期进行政治，业务考
核。对不适合继续从事民兵武器装备仑库看管工作的人员，应当及时调整，对超龄的民兵
武器仓库看管人员，办理退休手续，移交民政部门安置。

第十九条　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看管人员因保卫民兵武器装备造成伤残，部分丧失劳动
能力的，由劳动行政部门安排适当工作;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由民政行政部门按照《伤残
抚恤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抚恤。

第二十条　民兵武器装备的动用，应严格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民兵、预备役和学生军事训练及武器装备维修所需弹药，应当执行上级
军事机关下达的训练弹药指标和武器修理消耗弹药标准，按照用用旧存新，用零存整，用
多少取多少的原则在本级民兵装备弹药中消耗，节余部分列入本级民兵装备弹药实力统
计。未经上级军事机关批准，不得超指标、超标准使用民兵装备弹药。

第二十二条　民兵报废弹药使用管理按照《民兵弹药使用管理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调拨、发放民兵武器装备，应当符合上级军事机关有关规定，并凭据本
级军事机关首长批示和军事机关业务部门的调拨通知单办理。

第二十四条　民兵武器装备的储存保管应当责任到人，分类存放，具体技术勤务规则
按照警备区司令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民兵武器装备的修理，由警备区、军分区修理所和县(市、区)人民武装
部、企业事业单位按照《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条例》的规定分级负责。

警备区、军分区修械所应当定期巡回检修民兵武器装备。

民兵武器装备维修、保养所需零备件、油料和其他材料，应当逐级上报需求计划，由
警备区司令部业务部们统一安排生产、订购。

第二十六条　民兵武器装备的报废，由军事机关业务部门鉴定后，按照《民兵武器装
备报废管理规定》报批。

批准报废的民兵武器装备，应当及时逐级上报警备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
和留用。

第二十七条　县以上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和民兵军械修理所基础设施，安全设施的建
设，应当纳入当地基本建设计划，所需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解决;维修、管理费用列入同级
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配备民兵武器装备的企业事业单位民兵武器装备库(室)的修建和改建所需经费，由本
单位解决。

县(市、区)民兵武器装备仓库看管人员的工资、服装、劳保、福利等费用由同级人民
政府专项解决，市民兵装备仓库看管人员的工资、服装、福利由民兵事业费专项解决。

第二十八条　对在民兵武器装备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
政府、军事机关给予表彰或奖励。奖励所需费用在民兵事业费中列支。

第二十九条　从事民兵武器装备看管工作的人员因玩忽职来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给
民兵武器装备造成危害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属于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
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在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库区及安全控制范围内进行危害民兵武器装备安全和
使用效能活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